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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8年ll月l5日
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l082l24387號
速別:迷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Il∣﹙:
ll付件:如說明二

「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﹣

年l1月ll日以衛部醫字第;

主旨 第八條 ,業經衛生福牙 立
口

I
『於l0皂

施行:年l1月ll日以衛部醫字第108l670989號今修正發

惠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知悉’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l08年1l月ll日衛部醫字第l08l6l

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發布今掃描檔、「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」第

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l份。

布

日衛部醫字第l08l670989C號

第八條修正

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閻Il生公會、
新北市各區衛生所（含附件﹚

正本

副丕

社圍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

熱

暑局長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第l一 共l



禾福生衛

發文日期:中菲氏國∣08年Il月!I日

發文字號:衛部醫字第I08l670g80號

附件:「蔡闕∣l生資格及管理辦法」第八修正哥 文l

修正「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」第入條。

附修正「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」第八條

考叼鄒役

第l頁共I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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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

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∣法第八條修正條文l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’不得發給執業執照;已領者’撤

銷或廢止之:

一、經撤銷或廢止藥劑生證書。

二﹑經撤銷或廢止藥劑生執業執照未滿一年.
三﹑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,經直轄市﹑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、藥師、藥劑生及學

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。

四﹑受停業處分仍執行業務。

昭。
0b0V

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 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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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劑生資格…辮法圭～條修正總撇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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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篩辮鱖鰓夸翹二雯韉二主覃鰓百
修正發布.依聯合國二○○六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TheConventionon

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ities﹚第五條意旨,締約國∣應禁止

所有基於身心障礙之吱視’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’

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;另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,締約國應採取

所有適當步驟,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。為配合該公約之囌施,我國於一

百零三年八月二十日制定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’並自同年十二

月三日施行。為符現行紫務管轄之中央主管機關及落宵身心障礙者權利公
•

約之精神,爰修正 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」第八條

||

||



藥劑生資格及管理辦法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則

第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,不得發給執紫執照;

已領者’搬鏑或廢止之:

一﹑經撤鏑或廢止藥劑生

證書。

二﹑經撤銷或廢止藥劑生

執漿執照未滿一年。

三﹑有客觀寧輟認不能執

行紫務,經直轄市、

縣（市﹚‧主管機關遨
咐相關哪科醫師二盤
師、藥劑生及學者孚

家組成小鯉認定。
四、受停漿處分仍執行紫

遜﹣二

前項第三款原因消

失後,仍得依本法親‘定

申鵝執紫執照。

第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’不得發給執紫執照

已領者’檄鏑或廢止之

一、經撤銷或廢止藥劑』

證霄者。
╴

二、經撳鏑或廢止藥劑生

執紫執照未滿一年

者。
=

三﹑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

狀況邋常,經主管機

關認定丕能執行業

遙宣
前項第三款原因消

失後’仍得依本法規定

申請執紫執照‘

主管機關依第一叼

第三欽規定為認定時’

塵委鏑相關哪科醫師』
定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

一﹑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依

法制體例’刪除「者」一字。

二﹑為落臂身心障礙者樅利公

約之精神,保障身心障礙渚

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工﹛1

樅利,對涉及以特定疾縞威

身心障礙為就業限制之翔

定,施予檢討’爰修正第一

項第三款及整併第三項至

該軟’說’明如下∣

（一﹚考盪醫寧人員執紫直接涉

及影響人氏生命健康,且頊

行辦法對於藥劑生因身骷

或心理狀況影蟒執紫能力

時,並無其他可取代處理之

規定,為兼顧其執紫過程中

受服務者之人身安全及其

為身心陣礙者之權利’爰荊

第一項第三款之「罹患精村

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」修正

為「有客覬寧宵認不能執衍

紫淵

（二﹚現行第三項併入第一項第

三欽,並配今第十四條及轍

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中

央典直轄市、縣（市﹚主管糊

關權責劃分,爰將第一項第

三款所定「主管機關」修正
繳
刪
瀉
國
小•

直轄市、縣（市﹚主管柑

,並強化客觀‧認定機箭!

邀靖相關專科醫師﹑禦

、藥劑生及學者呼家組成

組認定

三﹑第一項第四款係配合藥師法

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覜

定’增打「受停紫處分仍勒

行紫務」,不得發給執紫勃

照;已領者,撤銷或廢止之

規定’以一致性管理‘

四、第二項未修正。


